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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重點說明

• 菸害防制法修法

• 三讀通過：112.1.12

• 修正公布：112.2.15 總統

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10211 號令

• 施行日期：由行政院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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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重點說明

列管加熱菸

2



未滿20歲禁止吸菸

• 禁止吸菸年齡由未滿18歲，提高至未滿20歲
處戒菸教育，無故未到者罰2千-1萬元

• 任何人不得供應予未滿20歲之人
罰1萬-25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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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校方配合事項
•菸防法23條-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
•校園周邊販菸風險場所追蹤列管



擴大室內外公共禁菸場所
• 全面禁菸：增加大專院校、幼兒園、托嬰
中心及居家式托育場所

• 除獨立區隔之吸菸室外，不得吸菸：酒吧
、夜店

請校方配合事項
•大專院校不得設吸菸區、應於各出入口設置禁菸標示且不得供應與吸
菸有關之器物
•菸防法21條-於禁止吸菸場所吸菸或未滿二十歲之人進入吸菸區，該
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予勸阻；在場之其他人亦得予勸阻。
•向大專院校內人士（學生、教職員、校內委外廠商等）宣導 4



• 禁菸範圍：
高中／職、國中、國小-校園內及周邊人行道路
大專院校-校園內

• 禁菸標誌：各出入口張貼、明顯、無遮蔽

教
育
部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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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義:

類菸品「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，或以改變
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，得使人模仿菸
品使用之尼古丁 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
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」，全面禁止包括電
子煙在內之各式類菸品。

任何人不得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或
廣告-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(第15條第1項第2款)

業者製造、輸入類菸品或其組合元
件-1千萬-5千萬罰鍰，並限期回收
銷毀或褪運，未改善，按次處罰(

第26條第1項第1款)

販賣、展示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-

20萬-100萬(第32條第1項第1款)

供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-1萬-25萬
元(第37條第1項第1款)

製造、輸入業者廣告
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
-1千萬-5千萬，並令
限改，未改善，按次
處罰(第27條第1項第
1款)

廣告業及傳播媒體-40

萬以上200萬以下(第
30條第1項第1款)

除上述以外之人製作
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
類菸品或及其組合元
件-20萬-100萬(第31條
第1項第1款)

任何人不得使用類菸品(第15條第2項)

使用類菸品-2千以上1萬以下(第40條第3項)

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展示、供應 廣告

除製造、輸入業者以外之人，製造
輸入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-5萬-500

萬(第26條第2項)

依據112年1月12日立法院3讀通過之菸害防制法整理,會依據後續通過之相關辦法及函釋進行調整

全面禁止電子煙

請校方配合事項
•菸害防制教育與宣導、戒菸(

煙)教育、拒菸(煙)技巧
•加強管理



修法重點-列管加熱菸
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菸品，業者應於製造或輸入前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（第7條第1項）

經向中央主管機關依法完成申報之菸品有新發現健康風險時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其應於一定期限內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(第7條第2項)

核定通過 不得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或廣告-未經核定通過之指定

菸品或必要組合元件（第15條第1項第3款）

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 廣告

製造、輸入業者製造、輸入未經核定通過之指定菸
品或必要組合元件-1千萬-5千萬，並限期改善回收銷
毀或退運，未改善，按次處罰（第26條第1項第2款）

製造、輸入廣告未經核定
通過之指定菸品或必要組
合元件-1千萬-5千萬，並限
期改善，未改善，按次處
罰（第27條第1項第2款）

除製造、輸入業者以外之人，製造輸入未經核定通
過之指定菸品或必要組合元件-5萬-500萬，並限期改
善回收銷毀或退運，未改善，按次處罰（第26條第2

項）

廣告業及傳播媒體廣告未
經核定通過之指定菸品或
必要組合元件-40萬-200萬
（第30條第1項第2款）

販賣、展示未經核定通過之指定菸品或必要組合元
件-20萬-100萬，並限期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，未改
善，按次處罰（第32條第1項第2款）

除上述以外之人製作廣告
接受傳播或刊播未經核定
通過之指定菸品或必要組
合元件-20萬-100萬（第31

條第1項第2款）

供應未經核定通過之指定菸品或必要組合元件-1萬-

25萬（第37條第1項第2款）

未核定通過或已核定，經中央公告
新發現健康風險，須重新審查者

核定通過

• 販賣菸品及指定菸品必要組合元件，不得以
1.自動販賣、郵購、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
2.開放式貨架或其他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之方式 （第8條）

違者處1-5萬元，並令限期改善，未改善，按次處罰（第38條）

• 未滿20歲及孕婦不得吸食、攜帶已點燃或已啟動使用功能之菸品（第
16條）

未滿20歲違規者應受戒菸教育，無正當理由接受戒菸教育者，處2千-1萬
元（第42條）

• 不得供應菸品、指定菸品必要組合元件予未滿20歲者及強迫、引誘或
其他方式使孕婦或未滿20人吸菸（第16條）

違者處1-25萬元，營業場所供應予未滿20歲者，處罰負責人（第37條）

• 禁菸或部分禁菸場所不得使用（第18、19條）
違者處2千-1萬元（第40條第2項）

• 菸品、指定菸品必要組合元件，不得以特定方式促銷或廣告（第12條）
製造、輸入業者-5百萬-2千5百萬，並令限期改善，未改善，按次處罰（
第28條）
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-20萬-100萬，並令限期改善，未改善，按次處罰
（第33條）
除上述以外之人-10-50萬元，並令限期改善，未改善，按次處罰（第34條
）

• 任何人不得使用（第15條第2項）-2千-1萬元（第40條第3項）

依據112年1月12日立法院3讀通過之菸害防制法整理,會依據後續通過之相關辦法及函釋進行調整

列管加熱菸



電子煙 v.s.加熱菸

電子煙

加熱菸 8



1.主機 2.霧化器、煙彈 3.煙油

構造主要分三部分：
主要成分：
1. 丙二醇
2. 甘油
3. 香精

常見品牌:Relx悅刻.Zero… 常見品牌:Zagr.Lana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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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電子煙

煙油

主機
一次性



1.電熱式菸草產品(煙彈) 3.充電器

構造主要分三部分：

圖片來源：https://bacc.tw/

成分：
1. 尼古丁
2. 焦油

常見品牌:Marlboro萬寶路.LEME樂
美.HEETS…

常見品牌:IQOS.lil.QOQ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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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支撐器



「LEME」菸草柱產品照

原味

堅果

堅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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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態樣法令依據-紙菸

紙菸 持有 使用或吸食 供應或販賣

菸害防制法-現行 X • 未滿18歲者
處戒菸教育
無故未到者罰2千-1萬元
• 任何人於禁菸場所
罰2千-1萬元

• 任何人不得供
應(販賣)給未滿
18歲

罰1萬-5萬元

菸害防制法-修法 X • 未滿20歲者
處戒菸教育
無故未到者罰2千-1萬元
• 任何人於禁菸場所
罰2千-1萬元

• 任何人不得供
應(販賣)給未滿
20歲

罰1萬-25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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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態樣法令依據-電子煙

電子煙 持有 使用或吸食 供應或販賣

菸害防制法-現行 X X X

電子煙自治條例 • 未滿18歲者
處戒菸教育
無故未到者罰2千
-1萬元

• 未滿18歲者
處戒菸教育
無故未到者罰2千-1萬
元
• 任何人於禁菸場所
罰2千-1萬元

• 任何人不得供應
(販賣)給未滿18
歲

罰1萬-5萬元

菸害防制法-修法 X • 任何人不得使用
罰2千-1萬元

• 販賣給任何人
罰20萬-100萬元
• 供應給任何人
罰1萬-25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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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態樣法令依據-加熱菸
加熱菸 持有 使用或吸食 供應或販賣

菸害防制法-現行 X X X

自治條例 • 未滿18歲者
處戒菸教育
無故未到者罰2千
-1萬元

• 未滿18歲者
處戒菸教育
無故未到者罰2千-1
萬元
• 任何人於禁菸場所
罰2千-1萬元

• 任何人不得供
應(販賣)給未滿
18歲

罰1萬-5萬元

菸害防制法-修法 核定通過指定菸品
-未違法

未核定通過-Ｘ

核定通過指定菸品-
• 未滿20歲者
處戒菸教育
無故未到者罰2千-1
萬元
• 任何人於禁菸場所
罰2千-1萬元

未核定通過-
• 任何人不得使用
罰2千-1萬元

核定通過指定菸品
-
• 任何人不得供

應(販賣)給未滿
20歲

罰1萬-25萬元

未核定通過-
• 販賣給任何人
罰20萬-100萬元
• 供應給任何人
罰1萬-25萬元 14



違規案件通報流程

112年1月17日致本縣
國立及私立學校函

112年校務發展會議
致本縣縣立學校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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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案件通報流程

• 正式公文通報本局

校方工作

紀錄表

蒐證

影像

學生自

白書

• 查獲事實經過
• 學生基本資料
• 未滿18歲學生監護

人資訊及聯絡方式

• 影片或照片皆可
（含拍攝日期時間）

• 自白內容
• 學生親筆簽名
• 未滿18歲學生另加監護人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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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校方工作記錄表
查獲事實經過

學生基本資料（姓名、身分證、

出生年月日、聯絡電話、戶籍/處分

書送達地址）

未滿18歲學生監護人資訊及

聯絡方式

違規案件通報流程
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

無固定格式,僅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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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述事實發生情形

如查獲學生ＯＯＯ於何時、何地、發
生什麼事（ex:使用/吸食-紙菸/電子
煙/加熱菸）

違反菸害防制法條文

蒐證影像、學生陳述書

處分書送達地址

監護人資訊： 監護人聯絡方式：學生未成年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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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方工作記錄表-範例

提供監護人資訊

描述行為地點

描述行為事實及發生時間

修改要蓋章



違規案件通報流程
• 蒐證影像 ex:影片.照片

顯示拍攝日期

違規行為.物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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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案件通報流程

• 學生自白書
學生陳述事實經過

學生簽名

無固定格式,僅範例

20



21

學生自白書-範例

缺監護人簽名



違規案件通報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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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

查獲違規學生行為

衛生局開立處分書

(戒菸教育、罰鍰)

違規學生及監護人

Step1:正
式公文移
函衛生局

• 校方工作紀錄
表、蒐證影像
、學生自白書 Step2-1:衛生

局函文學校辦
理戒菸教育

Step2:處分書送達

Step3:學校回
復衛生局戒菸
教育辦理情形

Step4:回復辦
理情形



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

attention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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